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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阶级论法学观的变化与价值重估

俞 荣 根

内容提要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工具法律观属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范畴,是 我国尚

处于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时期的产物 ,在 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我国社

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 ,毛 泽东却进而提出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基本路线 ,用 以统帅

一切 ,使 法律秩序和法制建设遭到忽视。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又 提倡

“
造反

”
、
“
砸烂

”
,否

认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从 而造成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极大破坏。

关键词 毛泽东 阶级论法学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阶级分析本是马列主义者认识形势、观察形势的一个根本方法。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关

于法的本质论的一大基点。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 ,其显著的

标志就在于确立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自此 ,他关于法的性质和功能的主要看法 ,

是阶级论的 ,认为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一向强调 ,“公安部门是

专搞阶级斗争的
”巳彐,政法工作是阶级斗争的工作。

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与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有着本质的不同。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属

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范畴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抗日时期边区政府按统一战线政策的
“
三三制

”
原则组成 9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 )占 1/3,主

张抗日的其他党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和 无党派开明绅士占 2/3。 但必须保证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 ,办法是通过团结左派进步分子 (占 1/3)和 一些中间派 (也占 1/3)形 成多数 ,同

时选入政权机关的共产党员应是质量上的优秀者。这既区别于苏维埃政权的青一色工农兵代表

执政 ,也不同于议会民主制的竞选 ,贯彻了鲜明的阶级原则。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原规定的原则是不动富农的土地的 ,但各地土改中实际上

都动了 ,突破了《五四指示》及相关的法律。当时 ,正处于全面内战爆发之际 ,毛泽东认为
“
就是要

批准群众的正义行动来对付蒋介石
”
,阶 级倾向 ←分鲜明。

从《共同纲领涛刂1954年的宪法 ,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等阶级原则是基本的宪法性

原则。至于为保障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大规模政治运动而制定的法规、条例 ,可以说整

个儿就是阶级斗争法。当时的司法界 ,一些旧法人员一味抱着
“
无罪推定

”
和

“
不溯及既往

”
等原

则 ,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 ,其错误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不承认无产阶级法的阶级原则。50年代

初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要在检察院和法院系统中确立起政法部门是阶级斗争工具、无

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观念。

过渡时期基本结束后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指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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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这一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意

识形态领域将成为斗争的主要场所 ,而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 ;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

党内来 ;要警惕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具有创新性 ,有许

多观点至今也不失其理论价值 ,但他最严重的理论失误却也发生在这里。

毛泽东的失误在于错误地判断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 此制定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基本路线 ,并提出了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
的理论。

毛泽东的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 1957年完成的。1956年 10月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 ,毛泽东在承认八大关于阶

级斗争基本结束的论断的前提下 ,开始强调这种斗争还未取得最后胜利 ,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

要批判修正主义。1957年 6月 19日 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 ,他加进了
一段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补正 ,从而改变了八太的决议。八大决议宣布 :“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

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

,“封建地主阶级 ,除个别地区外 ,也 已经消灭了
”

,“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

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
。毛泽东却补正说 :“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

”
,“资

产阶级还是存在
”
,又特别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激烈性 ,谁胜谁负

的问题还未解决 ,并强调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失误便肇基于此。在《-九五七夏季的形

势》中,他提出
“
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
。9-10月

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公开批评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 ,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

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内的
一

些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事件 ,

以及一些右派言论的刺激下 ,整风运动变成了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并被严重扩大化。这样 ,理论

与实践互相呼应 ,都偏到了一个方向—— 陷入
“
左

”
倾。

第二个阶段 ,自 1958年至 1965年 。其特点是确立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基本路线。1958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以党的文件形式 ,正式修改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

矛盾的正确分析 ,而把阶级斗争定为主要矛盾。这样 ,毛泽东的个人观点成了中共的集体决议。但

党内的认识实际上并未统一起来 ,在指导方针上又存在着总路线与主要矛盾的极不协调 :总路线

要
“
多快好省

”
地搞建设 ,主要矛盾的理论则是要搞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是在 1962年八届十中全

会上解决的。毛泽东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称为

“
党的基本路线

”
,以 统率和管住总路线 ,并指出阶

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此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
“
左

”
的错误估计汇集、形成为

系统的理论学说 ,并开始推向全党取得了全局性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上 ,毛泽东已把注意力从经

济建设退回到政治运动上 ,并很自然地将政治运动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其间,发生过两次政治
运动 :庐 山会议的

“
反右倾

”
和

“
四清

”
。庐山会议批彭德怀 ,毛泽东宣布

“
是一场阶级斗争 ,是过去

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
。这不仅是一次

“
党的基本路线

”
确立后的实际运用 ,而且把解决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运动移到了党内,开始了

“
党内的阶级斗争

”
。顺着这条思路,1963年 发动了农村

“
四清

”
和城市

“
五反

”
运动 (即 “

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
”

)。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 ,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和调整

经济时出现的
“
包产到户

”
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因 此运动的重点是

“
整党内那些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而不是什么含糊不清的

“
四清与四不清

”
的矛盾。最后 ,毛泽东的意见写成

“二十三条
”
,以 中央文件贯彻下去。这意味着

“
阶级斗争为纲

”
论的最终确立 ,并扩大到了党内斗

刍阡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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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以后的
“
文化大革命

”
,是毛泽东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的第三个阶段。

“二十三条
”
提

出整党内走资派 ,刘少奇当场表示不同意 ,毛 、刘也由此分手了。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了
“
修正

主义
”
,有一个与他对立的

“
资产阶级司令部

”
,北京市已形成为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

“
独立

王国
”
,必须发动群众运动把被走资派把持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重建

”
一个革命的党。

“
文化大革

命
”
是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 ,他一直在寻找

“
一种方式

”
,“公开地、全面地、

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
他认为

“
文化大革命

”
就是最好的方式。当时舆

论把
“
文化大革命

”
称为

“
反修防修

”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
的伟大实践。但其结果却事

与愿违 ,几近毁灭了伟大的党。

与阶级斗争论调愈升愈高相同步的 ,是法律秩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愈降愈低。
“
以阶级斗争

为纲
”
论与加强法制、实行法治的理论实际是相反的。所谓

“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
,原本就是一种主

观臆断。这个公式运用到法制领域 ,带来的只能是负面的
“
灵

”
,破坏法制的

“
灵

”
,剌激法律虚无主

义滋长的
“
灵

”
。1957年批判司法独立性 ,批判律师辩护制度并停办律师事务所。1958年撤销司

法部 ,接着缩小法律院系的办学规模 ,并在大学法学教学中以政治课、政策讲座代替民、刑、诉等

法律专门课。顺此而至
“
文化大革命

”
中,停办法律院系 ,砸烂公检法 ,并于 1975年正式撤销人民

检察院。这些还仅仅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
“
硬件

”
上的毁损。

本来 ,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结束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之时 ,法制建设势必要超越

阶级斗争工具论。但由于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基本路线的确立 ,这种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法律观反

倒更强化了。又因毛泽东的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实际上是将斗争重点从一般的社会阶级斗争转

到特殊的党内的阶级斗争上 ,他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在性质和作用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如前所述 ,在一般的社会阶级斗争时期 ,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对法制建设是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的。因为共产党必须团结∵切革命阶级 ,耳确调节人民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注意对敌斗

争时运用法律武器的策略艺术 ,才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因而 ,加强各个方面的法制建设是完

全必要的 ,与搞好阶级斗争也不矛盾 ,延安时期直至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成果证明了这一点。但

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一开始就有它的理论不足之处 ,主要是毛泽东过份地强调了国家的政治
“
统治

”
职能 ,而忽视了它的

“
管理

”
职能 ,甚至以

“
统治

”
代替了

“
管理

”
。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

书介绍 ,毛泽东博览群书 ,但对管理方面的书却读得很少。可见 ,他的心目中缺乏管理的地位。如

果长期把法的价值和功能局限于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这样一个狭小范围内,就势必会阻碍国家管

理职能的法制化。毛泽东虽然也多次提到要搞刑法、民法、诉讼法 ,但他毕竟是抓而不紧 ,甚至光

说不抓。建国 ⒛ 多年中没有搞出一部刑、民、诉的基本法典 ,与他的法律观上的这种严重偏离不

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在他的理论转到以党内阶级斗争为重点的
“
阶级斗争为纲

”
沦以后 ,阶级斗争

工具论法律观就很难说还有什么积极意义了。过去是
“
革

”
反动派的

“
命

”
,现在是

“
革

”
革过命的人

的
“
命

”
,是要从

“
党内走资派

”
手里

“
重新夺权

”
,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包括 17年 中按政

治统治模式创建的全部法制和公、检、法暴力机关整个儿作为革命的对象。过去的阶级斗争是要

打烂剥削阶级的法 ,现在则是要打烂自己的法。这时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 ,其实已经变成反

对法律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的法律观与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的法治基本原则也是不相容的。毛

泽东曾经是赞成和维护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的原则的。在延安的时候 ,毛泽东支持处决逼婚不

成的杀人犯、长征干部黄克功 ,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做到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建国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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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准将犯贪污罪的两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 ,坚持这-法治原则。1954年

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 ,对-切公民
“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
,毛泽东在批语中赞赏它

“
合

情合理
”
。诚然 ,他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对这一原则有怀疑 ,也有冲击。1953年财政部制定新

税制 ,规定货物一上市 ,就对物不对人(包括法人),不论是国营企业的货还是私营企业的货 ,都得

按照一定税率平等纳税。有人将这一新税法原则概括为f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
。但这一原则受到

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认为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
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受到资

本家的叫好 ,是
“
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Ez]。 “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
在本质上是

“
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
的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它也许在表述上有些简单 ,但基本方面还是清楚的 ,实践中也

起到了保税、增税的作用。毛泽东的意见 ,表露了他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的局限性。此后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上 ,毛泽东未能说明用专政的方法对付敌人同人民内部一些

人犯了罪也要判刑是否都必须适用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的原则 ,未能明确指出人民司法不能

依出身、成份等身份来判罪 ,而 只能依法定罪量刑。这一理论上的疏漏 ,不能说与他的阶级斗争工

具论法律观没有一点关系。在司法实践中 ,由 于对毛泽东的这一理论疏漏作了
“
左

”
的理解 ,导致

了以身份判刑的不良倾向。不过 ,总的说来 ,在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基本路线形成以前 ,这些错误

尚未达到全局性影响的程度。

从理论上公开批判和否定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的原则是在 1966年 。这年 5月 16日 ,中共

中央颁布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 ·一六通知》,把
“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这一正确的命题说成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
资产阶级口号

”
。《通知》问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

级专政 ,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

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 ,在这些基本问题上 ,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很明

显 ,这是犯了混淆概念、改换论题的错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讲真理的客观性问题 ,真理的阶级

性与真理的客观性是统一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历史发展方向基本上相一致 ,无产阶级除人类的

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 ,因 而最实事求是 ,最能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尊重真理。而真理只有

一个 ,一种观点是否真理 ,不是凭你的地位而定。真理是客观的 ,人们只能认识真理、掌握真理、运

用真理 ,不能改变真理。在真理面前 ,不管地位多高 ,杈力多大 ,抑或位卑权轻 ,都一律平等。否定
“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就是否定客观真理 ,否定客观规律 ,而法律本质上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毛

泽东曾正确地指出过 :“政府氵。k令之所以正确 ,不仅出于工人阶级意志,而且由于如实地反映了客

观经济法则的要求。
”[3彐

所以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的原则 ,包含了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的原

则。否定前者 ,认为真理面前是可以不平等的 ,亦意味着法律面前也是可以不平等的。这就等于

说 ,真理 ,还有法律是以身份关系、等级关系而定的 ,权力越大真理越多 ,天才人物就可以成为真

理的化身、法律的化身 ,他的话就是
“
金科玉律

”
,可以以言代法。这种错误理论 ,后来被林彪、江青

等政治野心家利用 ,推波助澜 ,搞起了
“
天才论

”
、
“
顶
·
峰论

”
、
“
一句顶一万句

”
等等 ,不但助长了个

人迷信、个人专制 ,而且被他们用来作为整人的工具。他们将老干部、革命人民任意宣布为
“
走资

派
”
、
“
反动权威

”
、
“
阶级敌人

”
,声言不能给以

“
平等

”
,应当

“
踏上一只脚 ,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

得翻身
”
,从而肆无忌惮地实行非法迫害 ,大搞法西斯专政。

在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的固定模式下 ,连

“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这样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

义命题都被否定 ,哪里还谈得上法律的客观公正 !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对法制的冲击还表现在崇拜

“
造反

”
哲学和

“
造反

”
行为。

“
文化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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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段名震天下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道理 ,千头万绪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这

是毛泽东 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毛泽东自幼爱读造反的故

事 ,爱读《水浒》9响往书中描写的杀富济贫、反规范、反秩序的造反生活 ,自 己也养成一种
“
不好束

缚
”
的个J跬 ,好动喜斗 ,从不循规蹈矩 。就是进了中南海 ,他的睡觉、饮食、活动都无规律可循 ,工作

不分昼夜 ,吃饭不按钟点。很难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归纳不掺入他自己的以斗为荣的人生壮

美感和个性心理。然而 ,这种归纳是简单化的、片面化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的要点在于 :不只是承认阶级斗争 ,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无

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并在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的同时 ,对 内实行广泛

的无产阶级民主 ,并使民主法律化 ,制度化 ,以 维护统治秩序。
“
造反有理

”
只强调阶级斗争 ,忽略

更为根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提倡
“
违反有理

”
,只会破坏无产阶级专

政。把
“
造反

”
、把斗争当作目的 ,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要义。

中国的封建专制时代历史悠久 ,民主和法律观念本来很淡薄。
“
造反有理

”
所激荡起来的 ,一

半是无政府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沉渣 ,另一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污泥。在
“
造反

”
运动中,一

方面是社会主义法的大破坏 ,宪法和法律权威落地 ,法制秩序荡尽 ;另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法和

法西斯主义法的死灰复燃 :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人的尊严被侮辱 ,逼供信公行 ,冤狱四起。这是

新中国法律史上最悲怆、最羞辱的一页。

如今 ,“造反
”
的闹剧早已牧场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早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所

代替。在法律领域中,被
“
造反

”
冲毁了的法制

“
臭氧层

”
也早已得到修补 ,新时代法制实践的发展

早就超越了阶级斗争工具论。
“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这些正确的命题

重新确立 ,并越来越显示其权威性。然而 ,在法学理论层面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论 ,怎

样评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法律观 ,怎样认识这样法律观与法的阶级性关系 ,等等 ,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在新的历史时期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论的法律观无疑应于彻底否定 ,也 已经被否定。

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法律观也完全不能适应法制发展的需要。这种法律观是我国尚处于大规模群

众性阶级斗争历史时期的产物 ,而这个时期早在 1956年就应该结束了。这种法律观也仅仅是那

个时期内体现马克思主义法的阶级性学说的一种观点或一种思路 ,并 不是法的阶级性的全部含

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 ,特别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 ,关于社会主义法

的本质和功能的思考不应再挤在是以阶级性为主还是以社会性为主这样一条思路上。法的普遍

性特质是其客观J跬 、公正性、平等性、合理性、秩序性、规范性。它的阶级性 ,以 及它的社会性应当

体现在上述特质之中,而不是高居于它们之上。市场经济在=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法治经济。按

照法的普通特质来思考新时代的法制建设 ,无疑会更加接近人类关于法的客观真理性认识。如果

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必然与国际经济接轨 ,那么 ,反映这一经济需要的社会主义法治也有工

个走向世界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法学和法制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上必须有所作为。

注释 :

El]《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E2X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 92一阢页。

E3]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